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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署曾進行審查，審視香港警務處 ("警務處 ")採購行動
裝備 (包括資訊和通訊科技系統、車輛及其他行動裝備 (例如制服
及保護裝置 ))的工作。  
 
 
2. 警務處於前線保護市民、其財產及基礎設施免受損害和損

失。警務處必須有充足配備，以及時應付各種各樣的事故、緊

急狀況和罪案。在 2016-2017 年度，警務處分別在政府一般收入
帳 目 和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下 動 用 了 3 億 4,100 萬 元 和

1 億 7,100 萬元採購行動裝備。  
 
 
3.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：  
 

─  警務處在 2001 年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基本工程儲
備基金項下批撥 9 億 4,800 萬元以供更換指揮及控制
通訊系統後，於 2006 年根據兩份主要合約 (即合約
A 和 B)推行新系統 (即第三代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
("第三代通訊系統 "))，所涉費用為 4 億 3,500 萬元。
由於合約 A 和 B 的投標價低於預期，兩份合約於

2009 年完結時，尚有 4 億 1,470 萬元未用餘額。就此： 
 

(a) 警務處沒有根據《財務及會計規例》第 320 條向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("財庫局 ")交代該筆未用餘
額； 1 

 
(b) 政府當局已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項下的工程項目

剩餘撥款的使用設定行政上限，但同樣的安排沒

有擴展至第三代通訊系統之類的非工程項目；及  
 
(c) 警務處動用了 3 億 2,200 萬元就第三代通訊系統

進行 43 項擴展和提升工作，當中 33 項是在
2006 年系統推出之後約 10 年期間進行，所涉費
用為 2 億 8,564 萬元。然而，財務委員會於 2001 年
批准撥款，並不等同整體批准在 2006 年推出第三
代通訊系統之後進行擴展和提升工作。警務處沒

有按照《財務通告第 1/2004 號》 "管制人員的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《財務及會計規例》第 320 條，如管制人員有理由相信某分目項下

的備付款額超逾所需，便須立即通知財庫局，以便保留多餘的款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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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 "的規定徵詢財庫局的意見，以確定以第三代通
訊系統的項目撥款支付擴展和提升工作開支是否

合適； 2 
 
─  核准撥款總額為 4 億 5,200 萬元的虛擬工作站項目和

第二代通用資訊系統項目的推行時間分别延遲了

60 個月及 45 個月， 3 有關延誤導致預期效益 (包括提
升工作效率及每年理論上可節省的逾 1 億元 )亦延遲
實現； 4 

 
─  警務處在使用由政府物流服務署在 2011 年至 2014 年

採購的 131 輛總值 5,284 萬元的電動車輛時，發現各
種運作問題，例如充電時間長、平均可供使用率低及

最長行車路程短。截至 2018 年 9 月相關合約保養期
屆滿時，5 54 輛電池性能轉差的電動房車中仍有 14 輛
尚待更換電池；  

 
─  一份於 2016 年 3月以 6,930 萬元批出的 129輛大型警

察客貨車供應合約出現延遲交付和質素欠佳的問

題。截至 2018 年 9 月 (即 2017 年年中的原定交付日期
約 13 個月後 )，承辦商交付了 124 輛客貨車，而其餘
5 輛則基於質素問題被機電工程營運基金 6 拒收。經
重新檢查後，上述 124 輛已交付的客貨車在開始使用
後不久便出現問題，修整工作截至 2018 年 10 月仍在
進行中；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根據《財務通告第 1/2004 號》，各管制人員須令其本人信納有足夠程

序監察開支，以確保所承付的開支不超出獲授權的限額和範圍；如有疑

問，管制人員應諮詢財庫局轄下庫務科的意見。  
3 第二代通用資訊系統項目的供應合約於 2012 年 6 月批出，預定推行日

期為 2017 年 2 月，較申請撥款文件所述的 2015 年 11 月遲了 14 個月。
在合約期內，預定推行日期進一步延至 2019 年 8 月，而 45 個月的延誤
是根據最新推行日期計算出來。  

4 就虛擬工作站項目和第二代通用資訊系統項目的推行而言，預期每年理

論上可節省的款項分别為 2,070 萬元及約 9,300 萬元。  
5 車輛和電池的保養期均已於 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期間屆滿。  
6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負責為政府政策局 /部門提供機電工程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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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在 2006-2007 年度，警務處獲撥款 620 萬元，以更換
老化的電子對抗系統。警務處歷時約 7 年，其間經過
4 次招標，終於在 2014 年以約 932 萬元採購新電子對
抗系統；  

 
─  警務處於 2012 年和 2013 年接獲職員投訴，指部分野

戰皮靴的橡膠鞋底容易鬆脫，並發現處方未有採用先

入先出的庫存管理方法以避免野戰皮靴存放過久。在

2014 年和 2015 年，警務處向供應商批出兩份合約，
以修補 3 923 雙野戰皮靴，總費用為 200 萬元。然而，
到了 2016 年，再有 64 雙曾於 2014 年修補的野戰皮
靴出現鞋底鬆脫問題。經過與供應商磋商及徵詢律政

司的意見後，警務處接納了供應商的建議，以新皮靴

更換於 2014 年修補仍庫存的 599 雙皮靴中的 300 雙，
並於 2017 年 8 月棄置了其餘 299 雙經修補的皮靴，
以顧及警務人員對職業安全的關注；  

 
─  警務處透過在 2015 年進行公開招標、在 2016 年更改

一份合約，以及在 2016 年和 2017 年進行兩次報價，
分 4批次採購了 1 336部隨身攝錄機，總費用為 481萬
元。審計署認為，於 2017 年 3 月為香港特別行政區
成立周年活動進行的第二次報價的採購需要應可預

見，並且可以和 2016 年 12 月的第一次報價的採購工
作整合，以達至更佳的規模經濟效益；及  

 
─  審計署抽樣審查警務處物料統籌科 7 在 2015-2016 年

度至 2017-2018 年度期間以報價方式進行的採購，發
現 13 項行動裝備物品的採購工作不符合《物料供應
及採購規例》第 246 條的規定。 8 在該 13 宗個案中，
7 宗沒有把在採購時不遵守有關規定的原因記錄在
案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警察總部財務、政務及策劃處轄下財務部的物料統籌科負責警務處的整

體採購和物料管理事宜。  
8 根據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》第 246 條的規定，部門只可以在所購物品

的累積價值不超過報價限額 (即 143 萬元 )的情況下，才可以在 12 個月
內以報價方式重複採購同一種物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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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，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

作出書面回應：第三代通訊系統項目的推行情況；警務處採購

電子對抗系統、皮靴修補服務、隨身攝錄機及其他行動裝備的

工作；以及資訊和通訊科技項目。保安局局長和警務處處長的

綜合回覆，以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、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

及機電工程署署長的回覆，分別載於附錄 20 至附錄 23。  
 
 
5.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

的進展。  


